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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陳彥錕
聯絡電話：(02)2356-5075
傳真：(02)2397-6955
電子信箱：moi1421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宗字第11301530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民眾陳情貴轄殯葬禮儀服務業者與信託業者間之信託

受益債權疑義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市生命禮儀管理處113年8月22日中市生服字第

11300073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涉及「信託財產」與信託「受益權」之法律涵義、權

利性質及得否為強制執行等疑義，經本部函詢法務部意

見，依該部113年12月23日法律字第11303512570號函釋略

以：

(一)按信託法第1條規定：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

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

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又

「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（第一

項）。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、處分、滅失、毀損或

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，仍屬信託財產（第二項）。」

（信託法第9條規定參照），是以，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亦為信託財產。另依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及其立法理

由以觀，原則上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；至信託稱「受

益權」（或受益債權），則係指受益人對信託財產有享

受信託利益之權利，此一權利，兼具對受託人給付請求

權之債權性質，及對信託財產有物權性質之權利，而為

財產權之一種，原則上應許其融通（信託法第20條立法

理由參照），並得對之強制執行。次按，信託關係消滅

時，信託財產之歸屬，除「信託契約另有訂定」外，依

序由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、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取

得。且於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歸屬權利人前，信託關

係仍視為存續，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，信託法第65

條、第66條分別定有明文。信託關係消滅後，同法第65

條所定歸屬權利人對受託人享有之信託財產移轉請求

權，係其對信託財產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，屬信託受益

權，非信託財產，自不受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

制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66號裁定參照）。

(二)本案販售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禮儀服務業者（下稱

業者）經貴府廢止其販售該等商品許可，並命其與信託

業者（下稱銀行）協同辦理解約及將剩餘信託財產全數

退還予尚未履約之消費者，另業者之債權人向法院就信

託財產受益權之部分聲請假執行，並經法院作成執行命

令1節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51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「生前

殯葬服務契約預收費用信託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」壹、「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收費用信託定型化

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13及第14點規定，本案信託契約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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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關係因終止而消滅時，銀行應報經業者所在地主管

機關核准後，對信託財產進行清算，對於清算後之剩餘

財產則依下列之受益權人及順位分配之：（一）業者所

送信託清冊內尚未履約完畢之消費者（二）業者。亦即

剩餘財產扣除消費者依約定應領取金額後，如有餘款，

則返還業者。是以，本件業者之債權人固聲請強制執行

業者之受益權，然依上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約定，

業者之受益權為第二順位，係列於消費者之後，應尚無

影響消費者權益之情形。

三、綜上，於信託關係消滅前，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，仍屬信

託財產之一部，原則上不得強制執行，至於信託關係消滅

後，銀行應依「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收費用信託定型化契

約應記載事項」第13點及第14點規定之順序，將信託財產

優先分配予尚未履約之消費者，至其獲得應領取之金額完

畢為止，如分配完尚有賸餘，再行返還於業者（包含債權

人）。本案有關貴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函詢業者信託財產分

配之相關疑義1節，請依上開說明並參照前開法務部函釋意

旨本權責核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(臺中市政府除外)、各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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